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圖書館「獎勵閱讀」實施辦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年9月3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通過

97年9月1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訂

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訂

102年8月29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訂

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訂
一、宗旨：為鼓勵學生充實自我、努力求知，培養閱讀習慣，以增進自學能力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。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（一）本館訂於每學期末統計學生個人借書總量排行榜。

（二）學生個人於該學期借閱圖書（含非書資料）數量達三十冊者，由本館記小功乙次。

四、本辦法呈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
